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

碩士班畢業論文口試調查表

姓名：（中）                （英）               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
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
論文題目：
（中文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英文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口試委員：1.姓名：

職稱：
住址：
電話：
  2.姓名：

職稱：
住址：
電話：
  3.姓名：

職稱：
住址：
電話：
口試時間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。    午：    點。

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
學  生  簽名：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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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學位考試委員暨召集人資格業經本所審查通過﹐擬薦請校長核發聘函。
說明一﹑職稱若為(教授(曾任或現任)(中央研究院院士或中央研究院研究員﹐(曾任或現任者)﹐均免再填最高學歷欄與備註欄﹐並請註明服務單位及職稱。
二﹑職稱若為(副教授(曾任或現任) (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(曾任或現任)者﹐免填最高學歷欄﹐但請於備註欄說明在學術上之成就﹐若該欄不敷使用﹐可另附紙說明。
三﹑若職稱非本說明一﹑二所列職稱﹐則除填寫職稱欄外﹐並請填寫最高學歷(依學位授予法第十二條第四款﹕獲有博士學位﹑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)﹐並於備註欄說明學術上之成就﹐若該欄不敷使用﹐可另附紙說明。
四﹑若均未符何說明一﹑二所列職稱或具說明三之博士學歷﹐而適用於學位授予法第十二條第五款「屬於稀少性或特殊學科﹐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」﹐請於備註欄說明在學術或專業上之成就﹐若該欄不敷使用﹐可另紙說明。
五﹑指導教授若亦參與學位考試評分﹐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﹐且依會計室說明﹐指導教授僅支指導教授費﹐不另支口試費。
六﹑依本校博士班學位授予作業規章﹐由系(所)就校內外指導對研究生所提論文有專門研究者﹐向校長推薦由校長遴聘組成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